
证券代码：600666          证券简称：奥瑞德          公告编号：临2016-092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设备销售合同 1.89 亿元人民币。 

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生效且依约正常履行，预计

将使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当期营业收入

增加，将对当期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 特别风险提示：本合同存在因不可抗力、行业环境变化及其它履行

不确定性因素等原因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的风险。 

一、合同签订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

有限”）于近日与湖北天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天宝”）

签署了“热弯机设备销售合同”，销售金额为 1.89 亿元人民币。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合同，未达到特别重大合同标准，故不需

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销售产品名称：热弯机（ARD,CLRW-Ⅴ），数量：140 台套，合同总

额（含税）：1.89 亿元人民币。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湖北天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7 月 8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通城县隽永镇通城大道 337 号 

法定代表人：黎锦林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经营范围：蓝宝石制品、陶瓷材料、类金刚石镀膜、LED 照明灯具的

研发、生产、销售；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湖北天宝的主要股东：自然人黎锦林持股 85%；湖北宝塔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塔光电”）持股 15%。 

湖北天宝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黎锦林先生。黎锦林，男，中国籍，籍

贯：湖北通城；住址：湖北省通城县隽水镇宝塔村，全国劳动模范，湖北

省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获得者，持有湖北天宝 85%股权，为湖

北天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持有湖北宝塔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持有湖北宝塔研磨有限公司 80%股权。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宝塔光电 30%股权，宝塔光电持有湖北天宝 15%

股权。除上述关系外，公司与湖北天宝无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他关系。 

合同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奥瑞德有限之间不构成关联关系，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采购交货产品、型号/规格、数量及金额、时间如下表：  



序

号 
品名/型号/规格 

数量

（套） 

单价（万元，含

17%增值税） 

合计（万元，

含 17%增值税） 

1 热弯机（ARD,CLRW-Ⅴ） 140 135 18,900 

   （二）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1.乙方所供的设备必须为全新设备且完全符合相应规格书的相关要求。 

设备安装及调试完毕确认验收并出具验收单。 

2.验收前乙方须提供设备的完整的技术资料，内容包括系统的电气原

理图，系统接线图，所有的原器件的使用说明书级合格证，随机配件，出

厂检验测试记录，及与安装有关的其它资料和经过甲方工程人员确认的易

损件清单。 

3.责任区分 

验收过程中，若因甲方原因出现断电、停水等对设备造成损坏的，乙

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验收过程中，若因乙方不当操作等原因导致设备出现人为损坏的，责

任由乙方承担。 

    （三）交货日期、地点和方式： 

     1.交货地点：通城县隽水镇通城大道 337 号。 

     2.交货时间：按双方约定时间出货，执行中未交货部分，甲方有权

单方面撤销合同。 

     3.运输方式： 乙方负责运输，相应费用由乙方承担。货物达到交货

地点后甲方应协助乙方卸货。 

   （四）包装及包装物的回收 

产品的包装应为： 包装完好，且防水、防晒、防潮       



包装物：不回收 

   （五）结算方式： 

1.付款方式：电汇。 

2.支付时间：按双方约定交货日期，提货前甲方需支付提货产品总

金额的 10%作为提货款，在设备验收合格后按照设备货款总金额的 40%、

50%分期依约支付。 

    （六）设备的安装，验收及提出异议的期限： 

     1．乙方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甲方提供安装所需要的场地，水，电，

气等。 

     2. 验收标准、方式：按照合同的第二项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3. 验收时间：货物到厂区后，7天内验收完毕，并出具验收单。 

     4．出货时间：按双方约定日期出货。 

    （七）质量保证期 

1.设备自验收合格日起免费保修一年，（不包括消耗品等易损件），

甲方应保证设备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运转，若由于甲方违规操作或不

可抗力导致的断电、断水等因素造成的设备损坏，损失由甲方承担。 

2.设备使用过程中，不管设备在保质期内还是保质期外，公司将一

如既往地为用户提供及时、迅速、优质的服务，若发现质量问题，公司将

在接到通知后 2个小时内作出答复，需要现场维修的，维修工程师应在 48

小时内到达需方现场，如需要更换部件一周内处理完毕，同时采取应急措

施保证设备在零部件未到期间基本正常运行。 



3.在接到甲方报修电话或电子邮件后延迟回复，或延迟到达现场，

或延迟维修故障设备，每延迟 48 小时，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000 元，

延迟超过 72 小时的，甲方还有权自行采购零件。委托第三方维修，费用

由乙方承担，乙方来甲方工厂需要佩带厂证及有效身份证件，处理完需要

提交维修记录给甲方确认。 

4.设备安装调试交付使用前，乙方需要对甲方相关人员进行操作、

编程、维护保养等培训，直到甲方人员完全掌握。 

（八）提出争议的时间和方式： 

1.本产品中所包含的软件由乙方研制，版权归乙方所有。如发现有侵

权行为，乙方有权追究甲方经济责任。 

2.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协议后，应在 7 日内负责处理并通知甲方处理

情况。 

3.所有因合同履行而引起的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一方可向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九）违约责任 

 若一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守约方有权中止或解除合同，并

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十）诉讼条款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协商解决。

若双方协商未果，均可提交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十一）生效条款 

合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即开始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合同的生效且依约得到正常履行，预计将使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奥瑞德有限当期营业收入增加，将对当期经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二）本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合同的履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三）合同的具体收入收益需根据合同履约、交货进度逐步体现，因

本合同付款周期时间较长，可能存在款项不能按期回收的风险。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

抗力，行业环境变化，以及其它履行不确定性因素等原因导致合同部分或

全部无法履行的风险。 

（二）本合同签约主体成立时间较短，其生产运营和管理过程存在一

定经营管理风险，存在资金不到位等原因而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或者不

能全部履行的风险。 

（三）因合同履行需要一定的周期，存在部分或营业收入在当期得不

到收入确认的不确定性。 

（四）合同履行执行过程中还可能面临市场、政治、环境、经济等不

可预计等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及其他不可抗力

因素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全部履行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热弯机设备销售合同》。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23 日 


